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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年5月22日（周一）14:30

2、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周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 召集人：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陈健波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7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15,105,162� �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79,439,801��

股的 24.716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38,

996,1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20� %。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392,651,8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799�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6,542,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50� %。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2,453,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9�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2,453,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9� %。

（四）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6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46％；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7％；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5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140％；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229％；

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3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7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70％；反对2,02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2％；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6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396％；反对2,02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973％；

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3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6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46％；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5％；弃

权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5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140％；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934％；

弃权15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2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6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46％；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7％；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5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140％；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229％；

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3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413,088,4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2％；反对1,96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7％；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979,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8283％；反对1,96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22％；

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7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70％；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1％；弃

权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6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396％；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678％；

弃权15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2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985,8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94％；反对1,96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7％；弃

权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7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5652％；反对1,96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22％；

弃权15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2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3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09,531,50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73％；反对5,523,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5％；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422,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5.7072％；反对5,523,1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1633％；

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413,068,4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3％；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5％；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959,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7771％；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934％；

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表决情况： 同意37,009,9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66％；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34％；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009,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9066％；反对1,98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93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3,068,4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3％；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7％；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959,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7771％；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22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10,478,744股。

表决情况： 同意402,589,66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66％；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4％；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480,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8579％；反对2,03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42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6,539,43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0565％；反对12,45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35％；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539,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68.0565％； 反对12,456,7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94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402,638,40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67％；反对12,46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529,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68.0308％； 反对12,466,7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96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6,569,93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347％；反对12,42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5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569,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68.1347％； 反对12,426,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86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413,128,9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39％；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1％；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019,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9322％；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67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谭天琦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 � � � �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2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招标人中山火炬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以下项目的中标人，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预制菜生产及配送项目（第二次）

2.�招标人：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中标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价：74,502,802.50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项目规模：工程建设地点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四村（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一栋六层工业厂房（含地下室及仓库），总建筑面积33704.60平方米（含地下室

及仓库），其中地上31269.30平方米，地下2070.61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1层，高度42.20米，

最大跨度约为10.00米，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6.�计划工期：280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建设单位通知为准）。

上述项目中标金额约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90%，系公司携手中山国资

实现产业互补、高度协同、资源共享的重要合作，系重点开拓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重

要成果。如上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上述

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上述项目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

准，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18� � �证券简称：*ST紫鑫 公告编号：2023-06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证券简称：*ST紫鑫，

证券代码：002118） 于 2023�年 5�月 18日、19日、22日三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偏

离14.8%，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四次出现同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

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2023年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3-030）、《2022�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29）；于

2023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叠加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8）； 2023�年 5�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96元/股，首次低于1� 元/股，公

司于2023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3、公司已披露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未发现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存在造成股票严重异常波动的关于本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6、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股票三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14.8%，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四

次出现同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

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在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相关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公司 2022�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年年度报

告经审计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

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修订）相关规定被实施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于2023年1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

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02023002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原实

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并于2023年4月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8）， 于2023年5月17日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

监会就上述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公司的控股股东国药兆祥（长春）医药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02023003�号）。 因涉嫌限制期交易紫

鑫药业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国药兆祥（长春）医药有限公司立案 。 公司于2023年5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了披露。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宜相关进度，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等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ST紫鑫 公告编号：2023-06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2年

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 5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3〕第 13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做出

书面说明，并在 2023�年 5�月 2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

理部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对《问询函》中所涉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回复内容较多且需要多方获取核实并

确认，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并积极加

快相关工作进度， 争取在 2023�年5�月 29�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ST新联 公告编号：2023-053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3: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新华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名，代表股份1,152,353,44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6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

名，代表股份数1,112,352,5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47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名， 代表股份数

40,000,8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9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

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类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1

《2022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2

《2022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3

《2022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4

《2022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5

《2022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6

《关于未来十二

个月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0,511,

869

99.8402%

1,785,

074

0.154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7

《关于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9,934,156 99.8333% 10,200 0.0255%

56,

500

0.1412

% 通过

议案8

《关于修改 〈公

司章程〉 的议

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743

99.9942% 10,2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议案9

《关于制定 〈未

来 三 年

（2023-2025）

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152,286,

443

99.9942% 10,500 0.0009%

56,

500

0.0049

%

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特别说明：

1、议案6及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朱泽俊、明圆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ST新联 公告编号：2023-054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轮候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

质押股份数量、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均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近日，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新华联控

股通知，获悉新华联控股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除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解除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轮

候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期

申请人

类

型

新华联

控股有

限公司

是

1,112,352,

587

58.65% 279,721,968 25.15% 14.75%

2021年9

月9日

2023年5

月18日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轮

候

冻

结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12,352,58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8.65%，累计被冻结和被轮候冻结1,112,352,58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58.6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及轮

候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1,112,352,

587

58.65%

1,107,112,549 99.53% 58.37% 2023年3月30日

5,240,038 0.47% 0.28% 2023年4月10日

1,112,352,587 100.00% 58.65% 2020年10月30日

1,112,352,587 100.00% 58.65% 2020年12月29日

296,850,000 26.69% 15.65% 2021年7月6日

292,841,025 26.33% 15.44% 2021年10月26日

292,841,025 26.33% 15.44% 2022年10月17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2022年8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依法作出

（2022）京01破申5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华联控股重整。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

定，人民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上述冻结及轮候冻结

正在陆续办理解冻手续。在重整期间新华联控股将积极配合北京市一中院及管理人开展重

整相关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2、本公司与新华联控股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

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新华联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新华联控股为公司多笔贷款的担保人，担保人财务状况的

重大变化对公司融资工作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上述事项截至目前暂未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控股股东高度关注上述事项，并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关于“*ST新联”解除冻结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3-04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需

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80人， 代表股份2,

853,195,7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27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人，代表股份1,933,788,3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879%；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919,407,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63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76人，代表股份606,239,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993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人，代表股份167,622,5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67%；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259人，代表股份438,617,36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506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50,043,8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5%；

2,403,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

748,7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3,088,0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1%；2,

403,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4%；748,7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49,250,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7%；

3,162,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782,7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2,294,3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2%；3,

162,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7%；782,7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49,238,9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3%；

3,163,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793,5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2,283,1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3%；3,

163,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8%；793,5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9%。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50,230,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1%；

2,172,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793,5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3,274,2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8%；2,

172,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3%；793,5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9%。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32,525,03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5%；

20,409,21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3%；

261,4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585,569,227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03%；

20,409,21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65%；

261,4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48,682,4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8%；

3,730,49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7%；

782,7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1,726,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55%；3,

730,49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3%；782,7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49,174,3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1%；

3,652,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0%；

368,6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2,218,49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67%；3,

652,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5%；368,63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4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GRIFOLS,S.A.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766,165,808�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083,695,1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2%；

3,16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9%；

172,38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2,905,1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9%；3,

16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6%；172,38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GRIFOLS,

S.A.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766,165,808�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083,029,79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0%；

3,58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3%；

420,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02,239,79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02%；3,

58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5%；420,13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567,919,35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015%；

4,992,94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

280,283,432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20,963,54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433%；4,

992,94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6%；280,283,432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33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靓、舒伟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